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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或“发行人”）及

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A股股票上市（以下简称“本次上

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根据潍坊柴油机厂（以下简称“潍柴厂”）等 8 个法人发起人股东以及株洲

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株洲国资”）出具的承诺函并受该等承

诺函所规限，其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将自本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本公司回购。 

根据谭旭光等24名自然人股东出具的承诺函并受该等承诺函所规限，其所

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将自本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实质转让，也不由本公司回购。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

查阅刊载于巨潮网站（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开发行 A 股招股说明

书暨换股吸收合并湘火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报告书》全文。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按照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

关公司公开发行A股上市的基本情况。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本公司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90,653,552股

（证监发行字[2007]64号《关于核准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暨换股

吸收合并湘火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通知》）。 

本次发行的发行方式为换股发行。发行和换股吸收合并的A股全部用于吸收

合湘火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火炬”），发行和换股吸收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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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进行，互为前提。 

本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90,653,552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36.62%，

发行价格20.47元/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

通知》（深证上[2007]48号）文件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潍柴动力”，股票代码“000338”。 

本次发行的《公开发行A股招股说明书暨换股吸收合并湘火炬汽车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报告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可以在巨潮网站（www.cninfo.com.cn）

查询。本公司《公开发行A股招股说明书暨换股吸收合并湘火炬汽车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报告书》的披露距今不足1 个月，故与其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敬请投资

者查阅上述内容。  

二、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1、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2、上市时间：2007年4月30日 

3、股票简称：潍柴动力 

4、股票代码：000338 

5、发行后总股本：520,653,552股 

6、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190,653,552股 

7、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

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8、发行前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根据潍柴厂等8个法人发起人股东以及株洲国资出具的承诺函并受该等承诺

函所规限，其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将自本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本公司回购。根据谭旭光等24

名自然人股东出具的承诺函并受该等承诺函所规限，其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将

自本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实质转让，也不由本

公司回购。 

9、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无其他锁定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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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发行的190,653,552

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11、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时间： 

 

股份分类 数量（股） 比例 
可上市交

易时间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持有的股份 
77,647,900 14.91% G+36 个月 

已流通境外上市的 H 股 126,500,000 24.30% — 

其他已发行的股份 125,852,100 24.17% G+36 个月 

公开发行 A 股前已发

行的股份 

小计 330,000,000 63.38% － 

公开发行 A 股的股份  换股发行的股份 190,653,552 36.62% G 

合  计  520,653,552 100.00% － 

注：G为公司A股股票上市时间 

12、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13、上市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欧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1、法定中文名称：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英文名称：Weichai Power Co., Ltd. 

3、注册资本：人民币 520,653,552 元 

4、法定代表人：谭旭光 

5、注册地址：山东省潍坊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福寿东街 197 号甲 

6、主营业务：生产及销售柴油机及相关零部件，以及为柴油机及配套产品

的设计、开发、生产、销售及维修 

7、所属行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8、电话：0536-229 7068 

9、传真：0536-819 7073 

10、电子信箱：weichai@weichai.com 

11、董事会秘书：戴立新 

12、境外股票上市地：香港联交所，H 股股票代码：2338.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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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股票的情况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候任的三位独立非执行董事直接持有

本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任期 
持股数量

（万股）

谭旭光 
执行董事，董事长兼首

席执行官 
2002 年 12 月 18 日至 2008 年 12 月 17 日止 

430 

徐新玉 执行董事，运营总经理 2002 年 12 月 18 日至 2008 年 12 月 17 日止 100 
孙少军 执行董事，技术总经理 2002 年 12 月 18 日至 2008 年 12 月 17 日止 100 
张泉 执行董事，市场总经理 2002 年 12 月 18 日至 2008 年 12 月 17 日止 100 

刘会胜 非执行董事 2006 年 6 月 30 日至 2008 年 12 月 17 日止 60 
张伏生 非执行董事 2002 年 12 月 18 日至 2008 年 12 月 17 日止 0 
姚宇 非执行董事 2002 年 12 月 18 日至 2008 年 12 月 17 日止 0 

杨世杭 非执行董事 2002 年 12 月 18 日至 2008 年 12 月 17 日止 0 
陈学俭 非执行董事 2004 年 6 月 29 日至 2008 年 12 月 17 日止 0 
李新炎 非执行董事 2002 年 12 月 18 日至 2008 年 12 月 17 日止 0 
Julius G. 

Kiss 
非执行董事 2002 年 12 月 18 日至 2008 年 12 月 17 日止 0 

韩小群 非执行董事 2005 年 12 月 5 日至 2008 年 12 月 17 日止 0 
张小虞 独立非执行董事 2003 年 10 月 20 日至 2008 年 12 月 17 日止 0 
顾福身 独立非执行董事 2003 年 10 月 20 日至 2008 年 12 月 17 日止 0 
房忠昌 独立非执行董事 2004 年 12 月 15 日至 2008 年 12 月 17 日止 0 
顾林生 独立非执行董事 本次合并完成日至 2008 年 12 月 17 日止 0 
李世豪 独立非执行董事 本次合并完成日至 2008 年 12 月 17 日止 0 
刘征 独立非执行董事 本次合并完成日至 2008 年 12 月 17 日止 0 

孙承平 监事会主席 2002 年 12 月 18 日至 2008 年 12 月 17 日止 0 
王勇 监事 2003 年 9 月 18 日至 2008 年 1 月 6 日 35 

蒋建芳 监事 2002 年 12 月 18 日至 2008 年 12 月 17 日止 0 
徐宏 制造总经理 2005 年 12 月 18 日至 2008 年 12 月 17 日止 0 

张元福 
财务总监暨合资格会计

师，公司秘书 
2003 年 9 月 27 日至 2008 年 12 月 17 日止 

0 

戴立新 董事会秘书 2003 年 9 月 27 日至 2008 年 12 月 17 日止 35 

佟德辉 
公司副总经理，技术中

心主任（兼） 
2005 年 12 月 18 日至 2008 年 12 月 17 日止 

60 

冯刚 
公司副总经理，营销总

公司副总经理（兼） 
2005 年 12 月 18 日至 2008 年 12 月 17 日止 

35 

本公司董事杨世杭通过其直接及间接全资拥有香港培新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本公司股份23,500,000股、本公司董事李新炎通过其直接及间接拥有的福建龙岩

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21,500,000股（详见本公告“四、本

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5



除以上持股及按本公告“四、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披

露外，在本次发行前，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候任的三位独立非

执行董事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候任的三位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近亲属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

股份的情况，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候任的三位独立非执行董事

不存在通过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本公司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候任的三位独立非执行董事未持有公司关联企业的股份。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除受“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

通限制、期限及其对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中规定的期限内不得转让之外，需同

时遵循《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规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

相关规定，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

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三、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潍柴厂。潍柴厂（包括其全资拥有的重庆

潍柴发动机厂）主要经营中速柴油机业务，拥有动力成套厂、成套厂等附属企业，

控股参股若干与发动机相关的和非主营业务的附属企业和子公司。潍柴厂建厂于

1953 年，是中国最早一批生产柴油机的厂家之一，现由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0%持有。2002 年 11 月 28 日，本公司发起人签订了山东潍

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书，同意成立本公司及其它相关事宜，主要发起

人潍柴厂以有关制造及销售 WD615/WD618 系列柴油机的资产与负债及现金出

资，其它发起人则以现金出资。 

四、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序号 股东 股数（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1 潍坊柴油机厂 77,647,900 19.6999% 
2 香港培新控股有限公司 23,500,000 5.9621% 
3 福建龙岩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21,500,000 5.4547% 
4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1,500,000 5.4547% 
5 潍坊市投资公司 19,311,550 4.8995% 
6 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15,140,586 3.8413% 

7 
中国工商银行-南方绩优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11,423,379 2.8982% 

8 奥地利IVM技术咨询维也纳有限公司 10,750,000 2.7274% 
9 山东省企业托管经营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 2.5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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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国银行-南方高增长股票型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 
8,321,502 

2.1112% 

合计 219,094,917 55.59% 

五、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东总人数为37,144。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1、发行数量：190,653,552股 

2、发行价格：20.47元/股 

3、发行方式：本次发行的发行方式为换股发行。发行和换股吸收合并的A股

全部用于吸收合并湘火炬，发行和换股吸收合并同时进行，互为前提。 
5、发行费用总额10,337.02万元，其中： 
 

项目  金额（万元）  
承销费用及保荐费用 6,068.75 
审计费用 2,351.23 
评估费用 920.00 
律师费用 804.62 
发行登记及上市费用  42.42 
发行推介费及其他  150.00 
合计 10,337.02 

6、每股发行费用为 0.54元。（每股发行费用=发行费用总额/本次发行股本） 

7、募集资金净额：换股发行，无资金募集 

山东正源和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已于 2007 年4月23日对公司公开发行

股票进行了审验，已出具鲁正信验字（2007）3008号验资报告。 

8、发行后每股净资产：6.35 元/股（按照本公司 2006 年 9 月 30 日模拟合并

财务报表数据计算） 

9、发行后每股收益：1.94元/股（按照本公司2007年度备考盈利预测报告净

利润除以发行后股本摊薄计算。备考盈利预测编制基础如下：潍柴动力以换股形

式吸收合并湘火炬，并为换股吸收合并完成后的存续公司，湘火炬在被吸收合并

完成后终止上市并注销。本次吸收合并采用“权益结合法”，考虑到合并完成日

的实际发生日对潍柴动力2007年度合并利润表应不会发生影响，故在编制2007

年度备考合并盈利预测表时，将湘火炬自2007年1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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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费用和利润全部纳入备考合并盈利预测表。） 

 

第五节  财务会计信息 

一、年度财务数据和经营分析 

1、年度财务数据 

本公司2006 年度财务报表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已经山东正源和信有

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以下数据摘自或源于上述财务报表：  

单位：元 

项   目 2006 年度 2005 年度 增减幅度（％） 
主营业务收入 6,682,899,275.84 5,282,838,632.49 26.50
主营业务利润 1,885,594,964.20 1,157,380,823.48 62.92
利润总额 858,311,525.26 403,773,424.92 112.57
净利润 684,369,819.18 306,505,677.37 123.28
每股收益（按发行前

股本计算）（元） 
2.07 0.93 123.28

净资产收益率（％） 23.36 12.99 79.81
项    目 2006 年 12 月 31 日 2005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幅度（％）

总资产 7,010,196,318.78 5,302,200,314.03 32.21
净资产 2,929,717,556.43 2,359,347,944.24 24.17
股本 330,000,000.00 330,000,000.00 -
每股净资产（元）        8.88       7.15    24.17 

2、年度经营业绩与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1）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公司 2006 年度经营保持良好态势，经营业绩稳步增长。2006年公司生产经

营正常，共实现主营业务收入6,682,899,275.84元，利润总额858,311,525.26元，

净利润684,369,819.18元；2006年末资产总额为7,010,196,318.78元，负债为

4,080,478,762.35元，所有者权益为2,929,717,556.43元，资产负债率58.21%。与上

年同期相比，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利润、利润总额均有增长，主要是产品目

标市场增长、成本和费用下降所致。 

（2）财务数据的主要变动原因 

2006 年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668,289.93万元，较上年增长了26.5%，主要

原因在于：一是重型卡车发动机市场增长迅速；二是工程机械市场略有增长。公

司2006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利润188,559.50万元，较上年增长了6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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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利润的增长幅度相对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长幅度大，主要原因在于：

一是公司成本方面降幅较大，一方面是因为公司实施全面预算管理，燃动力费、

制造费用等项目控制较好；另一方面采购成本、设计成本等项目降幅较大；二是

由于 2007 年产量的提高，使单台发动机承担的固定费用降低。 

二、季度财务数据和经营分析 

1、季度财务数据 

根据本公司 2007 年 3 月 31 日及上年度期末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2007 年

1-3 月份与上年同期的比较式利润表和 2007 年 1-3 月份现金流量表（以上报表按

中国《企业会计准则 2006》,以下简称“新会计准则”编制，且均未经审计），本

公司 2007 年第一季度合并报表的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本公司上市

后不再单独披露 2007 年第一季度报告。 

项目 2007/3/31 2006/12/31 
2007/3/31比

2006/12/31增减（%）

流动资产（万元） 544,294.79 351,517.60 54.84

流动负债（万元） 528,398.67 347,222.48 52.18

总资产(万元) 910,811.10 705,488.20 29.10

股东权益合计（万元） 328,356.91 304,210.21 7.9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万元） 322,104.45 297,436.50 8.29

每股净资产（元） 9.76 9.01 8.32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元） 9.76 9.01 8.32

项目 2007 年 1-3 月 2006年 1-3月
2007年1-3月比2006

年1-3月增减（%）

营业收入（万元） 280,355.29 185,856.96 50.84

利润总额（万元） 28,523.18 13,423.10 112.49

净利润（万元） 24,696.24 11,106.97 122.3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万元） 24,667.30 10,794.84 128.5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万元） 24,689.84 10,774.61 129.15

基本每股收益（按发行前股本计算，元） 0.75 0.33 127.27

基本每股收益（按发行后股本计算，元） 0.47 0.21 123.81

净资产收益率 7.66% 4.35% 76.0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资产收益率 7.67% 4.34% 76.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36,184.34 -1,699.47 -2,02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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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0 -0.05 -2,029.16
注：1、每股净资产和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均按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和各期末股本

计算；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据、所有的每股收益指标以及净资产收益率数据均按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计算；2、2006 年 1-3 月的每股收益（按发行前股本计算）和

每股收益（按发行后股本计算）分别按本次发行前后股本计算。 

2、季度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1）本公司从 2007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会计准则，所有会计报表项目均按

新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编制。 

（2）2007 年第一季度，本公司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4,667.30 万元，比上年同期的 10,794.84 万元增长 128.51%，主要原因如下：一

是由于公司主营产品的的经营规模比上年同期扩大，主营业务利润较上年同期大

幅增加；二是由于对子公司潍柴动力（潍坊）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比例由 45%

变更为 100%，且本期执行新会计准则，该公司自本年 1 月 1 日起对长期股权投

资差额的摊余价值认定为投资成本，不再摊销，故增加本期利润。 

（3）2007 年第一季度，本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有

较大幅度的下降 ，主要原因为公司的赊销政策所致。公司的大部分客户一般在

半年末及年末大量回款，应收帐款余额在 6 月末及年末较小，而其他月份较大。

公司本期产品销量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故应收帐款期末余额较大，导致经营活

动现金净流量大幅下降。 

（4）本公司不存在其他重要事项对相关财务数据和指标的影响因素。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关于本次发行后上市前重大事项的说明 

公司自 2007 年 3 月 31 日刊登《公开发行A股招股说明书暨换股吸收

合并湘火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报告书》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

可能对发行人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1、公司生产经营正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进展状况正常。 

2、公司所处行业、市场无重大变化。 

3、公司原材料和产品销售价格无重大变化。 

4、公司除已在2007 年 3 月 31 日刊登的《公开发行A股招股说明书暨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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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吸收合并湘火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报告书》中披露的关联交易事项外，未

出现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5、公司没有重大投资活动。 

6、公司无重大资产（股权）收购、出售及置换行为。 

7、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8、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发生变化。 

9、公司未涉及任何重大诉讼事项或仲裁，亦无任何尚未了结或可能面临的

重大诉讼或索赔要求。 

10、公司未发生其他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11、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没有重大变化。 

12、公司没有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之重大事项。  

二、召开二届四次董事会会议 

公司于2006年4月17日上午10:00时在山东省潍坊市民生东街26号公司会议

室召开了二届四次董事会会议。会议合法有效地通过了如下决议： 

1、《潍柴动力2006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2、公司200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公司2006年度综合财务报表及核数师报告书的议案 

4、公司2006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5、关于对公司管理层实施2006年度经营奖励的议案 

6、公司继续聘请山东正源和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中国境内核

数师及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的议案 

7、公司继续聘请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为公司中国境外核数师及授权

董事会决定其酬金的议案 

8、授权董事会向公司股东派发2007年度中期股息的议案 

9、关于公司修订会计政策、调整会计估计的议案 

10、关于聘任金卓钧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11、召开2006度股东周年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将于截至2006年12月

31日止的年度股东周年大会上审议本次董事会表决通过的如下议题，以及董事

会根据需要提交公司2006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批准的议题（如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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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审议及批准《潍柴动力2006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2) 审议及批准公司200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 审议及批准公司200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 审议及批准公司2006年度综合财务报表及核数师报告书 

5) 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继续聘请山东正源和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为

公司中国境内核数师及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的议案 

6) 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继续聘请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为公司中国境

外核数师及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的议案 

7) 审议及批准关于授权董事会向公司股东派发2007年度中期股息的议案 

8) 审议及批准湘火炬董事会建议提交的相关议案（逐项表决） 

a) 200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b) 200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c) 200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d) 2006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公司2006度股东周年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等安排由董事会另行确定。 

 

第七节 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人情况 

上市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6号京城大厦 

联系电话：010-8458 8888 

联系人：方浩、钱伟琛、俞霄烨、殷雄、王怡飞、季南芳、张辉、卢戈 

 

上市保荐人：华欧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晓兵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福山路500号城建国际中心15楼 

联系电话：021-3878 4818 

联系人：金凤春、李丹、成曦、李斌、檀文、金雷、王世海、张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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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华欧国际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欧国际”）认为本公司公开发行的股票符合上市条件，

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了《关于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上

市保荐人的保荐意见如下： 

中信证券和华欧国际认为，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具备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中信证券和华欧国际愿意保荐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交

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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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签章页]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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